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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就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具有相关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

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的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 《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目的，批准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审字（2016）050241号《审计报告》，批准中同华评估

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450号《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涉及的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16）050241号）

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涉及的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450号）。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

文件的有效性，董事会认为：

1、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的说明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备、合规。

2、关于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

公司本次交易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对该等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以及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完整性及合规性，

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格力电器董事会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

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工作的顺利完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相关事

宜，前述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决定并聘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

计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并决定其服务费用，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审计、评估及申报、审核回复等具体事宜；

2、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整相关资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

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等事项；

3、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相关事宜；

4、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一切协议和

文件；

5、应审批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监管部门出台的最新有效的相关法规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一切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协议和文件的修改；

6、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若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监管部门

新的政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7、办理标的资产的交割事宜；

8、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办理因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锁定和在深交所上市、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工商变

更登记、备案等相关事宜；

9、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同时，为保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特提议董事会提请股东

大会同意在董事会获得上述授权后，在上述授权范围内，由董事会转授权予公司董事长及董事长书面授

权之人士，决定、办理及处理上述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一切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二（12）个月内有效。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

监会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核准文件， 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日。

董明珠、孟祥凯、叶志雄和黄辉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 《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拟实施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参与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同意公司相应制订的《珠海格力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

董明珠、黄辉和孟祥凯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设立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员工持股计划

认购人的资格；

2、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3、授权董事会解释和修订员工持股计划；

4、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协助员工持股计划办理该计划存续期间的日常管理事宜，以及

其他需要由格力电器和员工持股计划共同协作完成的事项；

5、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其他事宜。

同时，为保证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特提议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在董事会获得上

述授权后，在上述授权范围内，由董事会转授权予公司董事长及董事长书面授权之人士，决定、办理及处

理上述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有关的一切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二（12）个月内有效。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

监会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核准文件， 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日。

董明珠、黄辉和孟祥凯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影响及填补

回报安排的议案》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号）的要求，同意公司制订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

影响及填补回报安排》。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

施及承诺事项的公告》。

董明珠、孟祥凯、叶志雄和黄辉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年-2018年）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制订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未来

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年-2018年）》。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

回报规划（2016年-2018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本次交易以及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

发[2012]37号）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 《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以及珠海银隆的未来发展规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投资于珠海银隆及其境内子公司的

年产14.62亿安时锂电池生产线项目、 石家庄中博汽车有限公司搬迁改造扩能项目 （二期）、 年产

200MWh储能模组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专用车改装基地建设项目及总部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等项目，

同意该等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董明珠、孟祥凯、叶志雄和黄辉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二、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就公司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具体情况制订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三、 《关于聘请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为顺利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同意聘请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

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聘请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聘请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

构。 上述中介机构均具备本次交易所需相关的执业资格。 同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与上述中介机构协

商确定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四、 《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将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相关的如下议案提交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1.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3. 关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4. 关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5. 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6.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的议案

7.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8.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9.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规定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符合实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条件的议案

11.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议案

12. 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13.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

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

的议案

15. 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6.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7.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摊薄当期每股收益的影响及填补回报安排的

议案

18.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年-2018年）的议案

1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 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21.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尚需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部门的批准，因此，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2016-42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6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十届七次监事会的通知， 会议于2016年8月

17日在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楚镇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详细内容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公告编

号：2016-041）

二、《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颁布实施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和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经过公司自查后认为，公司在向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银隆” ）的全体股东发行股

份的方式购买珠海银隆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的同时向包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在内的不

超过十（10）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配套融资” ，与本次收购以下合称“本

次交易” ）符合上述重组相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监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监事许楚镇和王丽琴对本议案需回避表

决。 两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 50%， 监事会无法形成决议，因此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实施的《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珠海银隆全体股东持有的珠海银隆的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收购完成后，珠海银隆将成为格力电器的全资子公司，并纳入格

力电器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方案如下：

1.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450�号《珠海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涉及的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珠海银隆100%股权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12月31日的评估值为129.66亿元。

考虑到评估基准日后，珠海银隆收到股东缴付的投资款9,000万元，珠海银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应增

加9,000万元至130.56亿元。 参考珠海银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经各方协商，各方一致同意本次收购总

价款为130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珠海银隆全体股东，即广东银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华融致诚贰号（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厚铭投资有限

公司、北京普润立方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杭州普润立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巴

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远著吉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珠海红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普润

立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恒泰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珠海横琴永恒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众业达新能源（上海）有限公司、陕西省现代能源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珠海横琴银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银恒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星

淼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敦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珠海横琴子弹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公司为本次收购向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新增对价股份” ）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

次交易方案的十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为上述定价基准日前二十（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即17.07元/股。 2016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00元（含税），前述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因此，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

发行价格由17.07元/股调整为15.57元/股。

除上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外，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 ）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新增对价股份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 股票发行数量

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数量为834,938,974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新

增对价股份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的调整而进行相应调整。

如最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新增对价股份对应的对价金额少于130亿元的，则因此导致发行对象就

本次收购应取得的收购价款与实际取得的股份对价的差额部分由公司通过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 新增对价股份的分配

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对象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新增对价股份的分配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确认

新增对价股份中少于1股的部分自愿放弃）：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对珠海银

隆的出资额（万

元）

发行对象对珠海

银隆持股比例

发行对象应取得

的收购价款

（元）

发行对象应取得的

新增对价股份数量

（股）

22.

广东银通投

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8,039.8666 21.0667%

3,056,208,

553.37

196,288,282

23.

阳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12,800.0000 14.9477%

1,748,878,

923.77

112,323,630

24.

华融致诚贰

号（深圳）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600.0000 11.2108%

1,311,659,

192.83

84,242,722

25.

东方邦信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9,145.2741 10.6797%

1,249,529,

462.93

80,252,373

26.

珠海厚铭投

资有限公司

8,014.8593 9.3597%

1,357,830,

525.57

87,208,126

27.

北京普润立

方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4,288.0000 5.0075% 726,447,848.39 46,656,894

28.

杭州普润立

方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92.0482 3.8444% 449,796,383.83 28,888,656

29.

北京巴士传

媒股份有限

公司

3,200.0000 3.7369% 542,125,259.99 34,818,578

30.

上海远著吉

灿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

3,200.0000 3.7369% 437,219,730.94 28,080,907

31.

珠海红恺软

件科技有限

公司

2,400.0000 2.8027% 406,593,945.00 26,113,933

32.

北京普润立

方壹号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112.0000 2.4664% 357,802,671.60 22,980,261

33.

恒泰资本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1,600.0000 1.8685% 218,609,865.47 14,040,453

34.

珠海横琴永

恒润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600.0000 1.8685% 218,609,865.47 14,040,453

35.

青岛金石灏

汭投资有限

公司

1,587.9518 1.8544% 216,963,705.86 13,934,727

36.

众业达新能

源（上海）有

限公司

960.0000 1.1211% 131,165,919.28 8,424,272

37.

陕西省现代

能源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

公司

800.0000 0.9342% 109,304,932.74 7,020,226

38.

珠海横琴银

峰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800.0000 0.9342% 135,531,315.00 8,704,644

39.

珠海横琴银

恒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800.0000 0.9342% 135,531,315.00 8,704,644

40.

上海星淼投

资中心（有

限合伙）

768.0000 0.8969% 104,932,735.43 6,739,417

41.

上海敦承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84.0000 0.4484% 52,466,367.71 3,369,708

42.

珠海横琴子

弹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240.0000 0.2803% 32,791,479.82 2,106,068

合计 85,632.0000 100.0000%

13,000,000,

000.00

834,938,974

如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数量发生上述调整的情形， 则发行对象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新增对价股份

的数量亦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 新增对价股份登记

公司应当于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一（1）个月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申请办理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 标的资产权属转移及违约责任

发行对象应当在本次收购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日起十五（15）个工作日内或各方一致同意

的其他日期内将办理标的资产转让给公司所涉及的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文件提供完毕， 且应在取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日起四十五（4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标的股权转让给公司所涉及的相应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如发行对象未能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期限办理完毕标的股权交割，每逾期一日，

应当以未交割完毕的股权对应的收购价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日贷款利率上浮百分之

十(10%)计算违约金支付给公司，如前述违约金仍然不足以弥补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的，发行对象应进

一步赔偿直至完全弥补公司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标的资产期间损益归属

如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导致净资产增加， 则盈利部分或净资产增加部分归

公司所有；如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内发生亏损或其他原因而减少净资产，则亏损或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

资产部分对应的等额金额由发行对象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订之日其持有珠海银隆的股权

比例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所规定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

司补偿。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锁定期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新增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具

体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起始时点 （以工商

变更登记日为准）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截止时点以格力

电器股份登记至发行对

象名下为准）

锁定期（自格力电器

股份登记至发行对

象名下起算）

是 否 进

行 业 绩

承诺

22.

广东银通投

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009年12月30日 超过12个月 12个月 是

23.

阳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2016年2月29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24.

华融致诚贰

号 （深圳）

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2015年6月19日 超过12个月 12个月 否

25.

东方邦信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3.7369% 的 股 权 ，

2015年6月19日

超过12个月 12个月 否

6.9428%的股权，

2016年2月 29

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26.

珠海厚铭投

资有限公司

1.8295% 的 股 权 ，

2016年7月26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27.

北京普润立

方股权投资

中心 （有限

合伙）

2016年2月29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28.

杭州普润立

方股权投资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2016年8月1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29.

北京巴士传

媒股份有限

公司

2016年1月25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30.

上海远著吉

灿投资管理

中心 （有限

合伙）

2015年11月11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31.

珠海红恺软

件科技有限

公司

2015年11月11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32.

北京普润立

方壹号股权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2016年2月29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33.

恒泰资本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2015年6月19日 超过12个月 12个月 否

34.

珠海横琴永

恒润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2015年11月11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35.

青岛金石灏

汭投资有限

公司

2015年6月19日 超过12个月 12个月 否

36.

众业达新能

源 （上海）

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9日 超过12个月 12个月 否

37.

陕西省现代

能源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

公司

2015年11月11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38.

珠海横琴银

峰投资企业

（ 有 限 合

伙）

2016年1月25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39.

珠海横琴银

恒投资企业

（ 有 限 合

伙）

2016年1月25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是

40.

上海星淼投

资中心 （有

限合伙）

2016年2月29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41.

上海敦承投

资管理中心

（ 有 限 合

伙）

2016年2月29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42.

珠海横琴子

弹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2016年8月1日

持续持有珠海银隆股权

时间视格力电器股份登

记时间而定

如持续持有珠海银

隆股权时间超过12

个月，则锁定期为12

个月；否则，锁定期

为36个月

否

（注：1、广东银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珠海银隆股权是同一控制下受让珠海市恒古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所持珠海银隆股权，因此，其持有珠海银隆股权起始时点以珠海市恒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最初取得股权时间为准；2、 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珠海银隆股权是同一控制下受让东方弘远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所持珠海银隆股权，因此，其持有珠海银隆股权起始时点以东方弘远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最初取得股权时间为准；3、华融致诚贰号所持珠海银隆股权是同一控制下受让华融控股（深圳）股权

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珠海银隆股权，因此，其持有珠海银隆股权起始时点以华融控股（深

圳）股权投资并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初取得股权时间为准。 ）

就发行对象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新增对价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的解锁安排，在符合法律、法规、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如下约定进行：

（1）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锁定期为十二（12）个月但不进行业绩承诺的发行对象，则

其新增对价股份自锁定期十二（12）个月届满之日起自动解锁；

（2）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锁定期为三十六（36）个月但不进行业绩承诺的发行对象，

则其新增对价股份自锁定期三十六（36）个月届满之日起自动解锁；

（3）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锁定期为十二（12）个月且进行业绩承诺的发行对象，则其

新增对价股份在锁定期十二（12）月届满之日起逐年按照承诺期内各期实际净利润数额占承诺利润总

额的比例进行解锁，具体公式如下：

新增对价股份当期解锁比例=截止解锁当期年度承诺期已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承诺期内承诺净利

润总额x� 100%

举例而言，如截止解锁当期年度（比如2018年）承诺期内已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为17.2亿元（2016年

度和2017年度的合计实际净利润），则发行对象所取得新增对价股份当期的解锁比例为17.2亿元÷31.2

亿元x� 100%

尽管存在上述分期解锁约定，但进行业绩承诺的发行对象的业绩承诺及相关补偿安排仍按《补偿协

议》的约定执行，不受上述分期解锁安排的影响。

（4）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锁定期为三十六（36）个月且进行业绩承诺的发行对象，则

其新增对价股份扣除应补偿股份（如有）后的部分自锁定期三十六（36）个月届满且审计机构对珠海银

隆承诺期内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实际盈利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之日起自动解锁。

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所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若发行对象上述股份锁定期的约定与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

的，双方同意根据届时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对股份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上市地点

新增对价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新增对价股份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本次交易完成后各自持有公

司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

广东银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厚铭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普润立方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珠海红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普润立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横琴银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珠海横琴银恒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等八（8）个发行对

象（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主体” ）承诺：珠海银隆于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三个会计年度（以下

合称“承诺期” )内的实际净利润（定义见下文）数分别不低于72,000.00万元、100,000.00万元和140,

000.00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

在承诺期内，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四（4）个月内由会计师事务所就补偿义务主体承诺的珠海银

隆净利润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意见” ），并以经其审计的珠海银隆在承诺

期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相关的国家和地方政府补贴为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并剔除本次配套融资所产生的损益后的数额为珠海银隆的实际净利润数（以

下简称“实际净利润” ）。

（2）业绩补偿安排

A、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珠海银隆在承诺期内任一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当期承诺净利润数的85%（不含本数）， 则就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部分，补

偿义务主体应当以其尚未出售的公司股份向公司进行补偿 （该等用于补偿的股份简称为 “应补偿股

份” ），具体如下：

（a）补偿义务主体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当期实际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

润数总和×补偿义务主体以所持珠海银隆股权认购的公司股份总数。

（b）补偿义务主体各自所承担的应补偿股份数量按照在《补偿协议》签署日补偿义务主体各自对

珠海银隆的持股比例除以补偿义务主体对珠海银隆的持股比例之和分别确定。

（c）若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出现小数的情况，则舍去小数取整数作为补偿义务主体当期应

补偿股份的数量。

（d）公司在截至当期期末的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股份拆细或股份合并等除权事项

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的比例)

（e）补偿义务主体向公司进行补偿以其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在本次交易中取得

的交易对价为上限， 补偿义务主体用于补偿的股份仅限于补偿义务主体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股份

中尚未出售部分，用于补偿的股份价值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计算，股份补偿不足部分由其另行以现金

方式进行补偿，应补偿的现金金额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当期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其中，当期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补偿义务主体负有该等现金补偿义务的， 公司应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

（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主体，补偿义务主体应在收到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十（10）个工作

日内将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到公司指定账户。

（f）补偿义务主体在承诺期内就应补偿股份已获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该等返还不应视

为补偿义务主体已经支付等额的补偿款，也不影响补偿义务主体实际应补偿的总金额），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当期应补偿股份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 （以税后金额为准）×当期应补偿

股份数量

（g）应补偿股份由公司以一（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公司应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在指定媒体披

露后的三十（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应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的相关议案或者在股

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召开董事会确定应补偿股份的数量，审议应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事宜，并通知补偿义

务主体。 补偿义务主体不可撤销地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补偿协议》代表其办理应补偿股份出让、交割

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公司董事会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应补偿股份及注销的相关议案后二（2）个月内办理完毕应

补偿股份的注销手续，补偿义务主体应对前述回购及注销事项予以积极配合。 在未办理完毕回购注销手

续前，该等应补偿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和分红权等任何股东权利。

如应补偿股份回购时相关法律法规对股份回购事项存在不同的程序要求， 双方将依据届时有效的

相关规定积极履行相关程序以及时完成应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事项。

B、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珠海银隆在承诺期内任一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高于

当期承诺净利润数的85%（含本数），但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数100%的，则就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与承

诺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部分，补偿义务主体应按照各自在《补偿协议》签署日对珠海银隆的持股数比例

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全额补偿。

如补偿义务主体负有该等现金补偿义务的， 公司应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

（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主体，补偿义务主体应在收到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十（10）个工作

日内将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到公司指定账户。

如补偿义务主体未按照本款上述约定履行现金补偿义务的，则补偿义务主体应以股份方式按照《补

偿协议》约定向公司补足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并由公司按照《补偿协议》

约定以一（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补偿义务主体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当期已补偿的现金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公司在截至当期期末的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股份拆细或股份合并等除权事项的，则

应补偿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超额业绩奖励

（1）在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总额的情况下，公司应在承诺期满后将

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总额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总额部分的20%（且不超过本次收购价款的20%，含

税）作为奖励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本次收购完成后珠海银隆在任的管理层人员，具体分配方式由珠海银隆

的董事会决议确定。

（2）上述超额业绩奖励的实际支付时间条件为珠海银隆自承诺期起始年度起累计已实现的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达到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净利润总额的70%及以上 （以下简称 “支付时间条

件” ）。 超额业绩奖励的支付时间为自支付时间条件达成后的最近一期珠海银隆审计报告出具日起三十

（30）个工作日内。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议自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公司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通过向不超过十（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配套融资（以下简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本次配套融

资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12.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锁价方式向不超过十（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13.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股） ， 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

元。

14.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定价基准日为发行人审议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上述定价基准日前二十（20）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7.07元/股。 2016

年5月19日，发行人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15.00元（含税），前述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因此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由17.07元/股调整

为15.57元/股。

除上述发行人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外，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若发行人发生派发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新增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

进行相应调整。

15.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总额的 100%，为不超过 100亿元。

16.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上限100亿元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15.57元/股计算， 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数量上限约为642,260,757股。 认购股份数量应为整数，精确至个位；若计算

的发行股票数量不为整数的应向下调整为整数。

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价格调整的，发行股份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17.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包括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广东银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长期投资者对象由董事会遴选确定（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 ），该等战略投资者

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公司股份，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配套资金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元） 认购股数（股）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4,187,650,104 268,956,333

格力电器员工持股计划 不超过2,380,000,000 不超过152,858,060

广东银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 64,226,076

珠海拓金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000,000 48,169,557

珠海融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000,000 48,169,55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 32,113,038

孙国华 292,349,896 18,776,48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招财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40,000,000 8,991,651

合 计

不超过10,000,000,

000.00

不超过642,260,757

18.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全部用于珠海银隆项目建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如下：

序号 配套资金用途

项目拟投资金额（万

元）

本次配套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1

河北银隆年产14.62亿安时锂电池生产线

项目

628,387.28 624,639.44

2

石家庄中博汽车有限公司搬迁改造扩能

项目（二期）

113,467.64 113,117.28

3

河北银隆年产200MWh储能模组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32,344.64 32,344.64

4

河北广通年产32,000辆纯电动专用车改

装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83,405.28 183,405.28

5 珠海银隆总部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46,493.36 46,493.36

合计 1,004,098.20 1,000,000.00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若珠海银隆已利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对上述部分项目进行了先期投入，则

募集资金到位后用于项目剩余投资及置换已支付款项。 若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数额少于上述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金数额，上市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数额、按照实际需要自行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

配套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募集配套资金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19.锁定期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的三十六（36）个月内，战略投资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

让任何认购股份。

战略投资者的上述认购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原因就认购股份

部分所衍生取得的公司股份。

如果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 则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本次认购的股份在解锁后减持时需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的相关规定。

20.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全部新增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1.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完成后， 由包括战略投资者在内的公司全体股东按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比例共享公司届时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22.决议有效期

本次募资配套资金的决议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监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监事许楚镇和王丽琴对本议案需回避表

决。 两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 50%，监事会无法形成决议，因此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中包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且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构成

关联交易。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监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监事许楚镇和王丽琴对本议案需回避表

决。 两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 50%，监事会无法形成决议，因此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制作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监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监事许楚镇和王丽琴对本议案需回避表

决。 两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 50%，监事会无法形成决议，因此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为明确公司与交易对方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的权利义务， 公司拟与珠海银隆全体股东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公司拟与业绩补偿主体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补偿协议》，

该等协议将在满足约定的条件后生效。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与特定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为明确公司与战略投资者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的权利义务， 公司拟与战略投资者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该协议将在满足约定的条件后生效。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与特定对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监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监事许楚镇和王丽琴对本议案需回避表

决。 两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 50%，监事会无法形成决议，因此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议案》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评估” ）于2016年6月30日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

(2016)第450号《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涉及的珠海银隆新能

源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公司监事会认为：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公司聘请中同华评估担任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评估工作，并签署了相关协议，选聘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规定。 中同华评估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

格。 除本次聘请外，公司与中同华评估及其经办资产评估师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不存在除专业收费

外的现实或可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

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为本次公司购买标的资产的定价提供

价值参考依据。 中同华评估采用了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

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

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

的评估程序，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

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评估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

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评定的评估值为基础并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 拟购买

资产的交易价格是公允的，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报告尚待有权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或备案。

综上所述，公司就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具有相关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目的，批准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环审字（2016）050241号《审计报告》，批准中同华评估

出具了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450号《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涉及的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16）050241号）

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涉及的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

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450号）。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拟实施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参与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同意公司相应制订的《珠海格力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监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监事许楚镇和王丽琴对本议案需回避表

决。 两名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 50%，监事会无法形成决议，因此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年-2018年）>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制订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未来

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年-2018年）》。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

回报规划（2016年-2018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本次交易以及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

发[2012]37号）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请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